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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國際保險法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Law，簡稱 AIDA)於 2018

年 10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第十五屆全球會議(World Congress，

簡稱 WC)。AIDA 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國際協會, 成立宗旨為促進和發展保險業參與

者之間的國際層面上合作。本次世界保險會議邀集了 AIDA 各國的會員，包括核

保人員、理賠人員、精算師、風險工程師、公證人、保險經紀人、律師和再保險

公司等各界專家，就下列四大主題進行互動交流及討論： 

1. 保險契約簽訂前之告知義務 (Disclosure Duties in Insurance (Pre-contractual 

stipulations and knowledge from the Parties)) 

2. 新科技-自動駕駛車、機器人、資安風險等(New Technologies –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Robots, Cyber Risks, New Technologies and Insurance Process) 

3. 保險業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of Insurers) 

4. 汙染保險(Pollution Insurance – Methods, Coverage and Beneficiaries) 

本次參與各主題問卷調查的國家共有 28 國，包含阿根廷、澳洲、奧地利、

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丹麥、芬蘭、法國、英國、德國、

希臘、以色列、日本、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波蘭、葡萄牙、俄羅斯、塞爾維

亞、南非、 瑞士、台灣、土耳其和烏拉圭等國家，涵蓋世界各大洲，各主題之國

際比較結果相當可貴。 

我國保險業及學術界向來甚積極參與 AIDA 每年舉辦之年會，在加入該組

織之初係以「Republic of China」之名入會，乃目前少數仍然維持此名義加入的國

際組織。今年我國除本中心桂先農董事長、黃慕淳處長與會外，亦有台灣保險法

學會林建智副理事長、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卓俊雄總經理及劉彥銓資深專

委、新光人壽高文才律師等人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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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保險法學會(AIDA)簡介 

 

國際保險法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Law，簡稱 AIDA)成立於

1960 年，為推廣發展國際間會員之合作，提昇國際保險法規及相關事務的研究及

知識而成立之非營利國際機構。 

AIDA目標在於提供國際基準建議給保險業採用，以促使各國有關處理保險

爭議之相關保險法能趨於一致。該學會成員及會議出席人員主要為保險法領域之

專業人士，包括法學教授、律師與保險業界人士等，規模日漸擴大。我國約在 80

年代加入成為會員，並由本中心擔任中華民國分會(R. O. C. Chapter)代表。2012 年

曾因中國大陸擬申請入會，提出我國 AIDA 會籍更名乙事。經前金管會林建智委

員與本中心曾武仁前總經理與 AIDA 交涉，目前該學會網站上我國會籍仍列

Republic of China。 

 

 

 

 

 

 

 

 

 

AIDA 的最高指導單位 Presidential Council，臺灣保險法學會副理事長林建智

先生亦於 2016 年 7 月起成為 Presidential Council 之理事。下轄的各個 working party

各自主導不同領域之保險法研究，如汽車保險、信用保險、運輸保險、個人保險

與退休金、責任保險與保險爭議、再保險、財務、氣候變遷與巨災事件、保險通

路與保險法原則、理賠及代位的累積數據、新科技與損害防阻、保險監理等領域。 

除了各地區每年視需要召開研討會議外，AIDA 每四年召開一次全球會議

(World Congress)是由單一或多個會員負責籌辦，相關報告及資料於會後彙整出版，

本次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四年後預計於澳洲墨爾本舉辦。AIDA亦時常參與相

關國際性會議，亦與相關機構及教育機構結盟合作保險法的研究及知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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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球會議(World Congress)內容重點 

 

本年度會議為國際保險法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Law，簡稱

AIDA)於巴西里約舉行第十五屆全球會議(World Congress，簡稱 WC)。主要討論議

題包含保險契約簽訂前之告知義務 (Disclosure Duties in Insurance (Pre-contractual 

stipulations and knowledge from the Parties))、新科技-自動駕駛車、機器人、資安風險

等(New Technologies –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Robots, Cyber Risks, New Technologies 

and Insurance Process)、保險業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of Insurers)與汙染保險

(Pollution Insurance – Methods, Coverage and Beneficiaries) 等面向一起探討最新發展

議題進行互動交流及討論。會議之前已針對上述主題向各會員提出問卷，參加問

卷調查的國家共有 28 國，包含阿根廷、澳洲、奧地利、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

智利、哥倫比亞、丹麥、芬蘭、法國、英國、德國、希臘、以色列、日本、墨西

哥、紐西蘭、秘魯、波蘭、葡萄牙、俄羅斯、塞爾維亞、南非、 瑞士、台灣、土

耳其和烏拉圭等國家，涵蓋世界各大洲，並由主講人出具問卷調查結果之研究報

告，並於會中進行專題演講並以座談會的形式進行分享與討論，國際性比較之研

究成果相當可貴。 

一、 主要的專題演講摘要如下： 

A、 保險契約簽訂前之告知義務(Disclosure Duties in Insurance (Pre-contractual 

stipulations and knowledge from the Parties)) 

演講人：Peggy Sharon 

摘要：對於所有類型的合同來說，都存在合同的任一方向另一方披露

信息的議題，保險合約也不例外。特別是在合同前協商過程中，合同

的任一方向應向其他締約方披露的信息量議題始終是各種法律理論之

間爭論和爭議的所在。 

保險合同與其他合同相比，有某些重要且獨特的特徵，如風險因素：

保險合同涉及未來事件的發生，存在了不確定性。被保險人向保險公

司轉移其財產，業務或健康狀況上的風險，這些風險特徵對於被保險

人來說，可以更好的獲得相關信息，反觀保險公司只有一個主要來源，

就是被保險人本人的告知。 

因此，保險公司必須評估發生損害的可能性，並相應地對保費進行定

價，同時取決於被保險人已知且保險公司不知道的信息。此訊息差距

可被稱為資訊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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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種獨特性，有關告知義務的特殊規則已經制定並適用於保險合

同，被保險人必須在合同前階段向保險公司告知所有可能導致保險公

司承保風險的重大事實。但是，告知義務的範圍在各國法律制度的規

定中可能不同，以下是本次問卷統計結果： 

1. 被保險人告知義務 

⚫ 要保人有義務回答保險公司的問題？ 

即使各國沒有明確規定要保人有義務回答保險公司的問題，但

他們允許保險公司在要保人不回答問題時可不承保此保單。 

⚫ 要保人有主動告知的義務？ 

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方法 

大部分信息都在被保險人的掌握之中，為了進行準確的風險評

估，必須強制執行告知的義務。 

或 

由於保險公司和保單持有人之間權力不平衡，沒有必要強制實

施告知義務。保險公司應該自行評估重大事項。 

2. 告知的範圍是主觀還是客觀？ 

告知的性質有時結合了兩種信息 - 主觀和客觀(例如澳洲，墨西哥和

比利時)，有時僅限於實際知識(例如法國、德國和秘魯)。 

3. 保險公司合同前的義務？ 

⚫ 有調查要保人的義務？ 

四個國家向保險公司強制規定了在簽訂合同之前有調查的合同

前義務(阿根廷、比利時、玻利維亞與台灣)。 

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強制執行此類義務，但保險公司可能會調查

涉嫌虛假陳述的地方。 

有些法院暗示，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有責任進行調查。 

⚫ 有讓被保險人充分理解的義務？ 

有各種各樣的答案，所有的國家的目標是使保單對被保險人來

說是清晰易懂的。在一些國家(例如智利、法國、希臘、日本、

以色列與土耳其)，保險公司有責任將被保險人的注意力放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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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保項目與各種限制之上。 

在其他情況下，保護被保險人的目的主要在於履行提供「清晰

易懂信息」的一般義務，以明確和公平的方式強調合同條件。 

4. 被保險人合同前的義務？ 

⚫ 有通知保險公司風險發生重大變化的義務？ 

不管這義務是來自法律規定或合約規定，各國的相同點在於要

保人有義務通知保險公司可能導致保險風險發生重大變化的情

況。 

⚫ 「重大變化」的定義？ 

所有國家都定義了「重大變化」，無論是通過立法(大多數國家)

規定，還是合約的規定。 

5. 保險公司合同後的義務？ 

即使沒有法定義務，保險公司也必須在拒絕賠償時，向被保險人解

釋為什麼拒絕賠償的原因。大多數國家都提供這樣的義務，但即使

法規未強制，保險公司也會基於公平和誠信原則向被保險人解釋。 

6. 若遇被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之補救方法 

部分的國家採用了「全有或全無」的解決方式，演講者認為雖然

「全有或全無」方法具有威懾作用，但部分解決方案似乎是較公平

合理的。 

B、 新科技 -自動駕駛車、機器人、資安風險等 (New Technologies –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Robots, Cyber Risks, New Technologies and 

Insurance Process) 

演講人：Prof. Robert MerKin 

Dr. Kyriaki Noussia  

摘要：本專題係針對新科技對保險產業之影響，分為各大面向： 

1. 無人駕駛/自動駕駛車輛 

主要議題：侵權和新技術的責任以及個人保險商品受自動駕駛車

輛之影響 

目前各國之調查結果，除英國在 2018 年頒布「Automated and 

Electric Vehicles Act」之外，沒有具體的任何特殊法律規定自動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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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車輛的侵權責任。 

雖多數國家目前沒有針對自動駕駛汽車傷害的侵權責任訂定具體

的一般法律規定，卻認為自動駕駛車輛將改變保險產業的條款，

方能適應和響應新的需求。舉例而言，新加坡未來擬轉向產品/系

統(資安)責任保險，取代現行汽車保險，但可能仍需要涵蓋人為

疏忽的風險。 

2. 資訊安全風險 

主要議題：資訊安全問題以及保險產業的反應 

近年來各國對資訊安全的要求越來越高，如 GDPR 用法律管制了

數據安全性，葡萄牙頒布「網絡犯罪法第 109/2009 號」，但一般

的財產保險承保範圍並不包含資安風險，如希臘，奧地利，玻利

維亞，巴西，墨西哥，以色列等國，皆針對資安保險創設獨立的

特殊保險產品。 

另外、針對新技術和保險流程與其他新技術風險，講者提出幾項議題，

如：新技術對保險產業核保理賠流程的影響、個人信息數據隱私議題、

關鍵基礎設施面臨的風險、以道德面與法律面研究數據的收集，使用

和所有權議題，網絡釣魚活動日益增加導致網絡威脅、各種目的(包含

商業目的)使用無人機的風險等，並於討論關於新科技之下法律機制該

如何因應。 

C、 保險業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of Insurers) 

演講人：Prof. Jan-Juy Lin 

Prof. Paoio Rainelli 

摘要：本專題係針對各國保險業公司治理方面的一些重要標準和實務，

如：一般治理結構、董事會成員的適當性、風險管理、揭露、道德和

企業社會責任等作調查並分享成果。 

1. 一般治理結構 

多數國家之保險公司受一般公司法之約束，其公司治理結構與其他

公司沒有差別。 

少數國家之保險公司必須在公司治理方面有更進一步或具體的規定。 

2. 董事會成員的適當性 

多數國家在法律上對董事會成員的條件皆有所規範。董事會中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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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的外部董事(即非執行董事和獨立董事)可能有助於獨立性，對

於處理利益衝突問題尤其重要。部分國家對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

之間的要求和職責方面存在重大差異。 

3. 風險管理 

各國對於威脅到保險業造成不利影響之重大風險各不相同，以日本

為例：大規模自然災害、流行病、恐怖主義、網絡攻擊造成的系統

中斷、日本政府債券的下跌和股票價值被列為重大風險。以墨西哥

為例，風險在於新法規實施的相關成本及公司可能無法滿足監管機

構實施新償付能力標準的風險。 

4. 揭露 

為了實現有效的公司治理，許多國家設定了越來越多揭露重要信息

的具體要求，多數國家認為實踐公司治理最好透過向公眾揭露信息，

而不是向特定監管機構揭露。 

講者建議保險業之公司治理制度應促進透明度、公平市場以及資源的

有效配置。對於公司的所有重要信息，包括公司的財務狀況、業績、

所有權和治理，應及時準確地向公眾揭露。另外，對保險業構成挑戰

的重大業務風險，包括高道德標準和企業社會責任(CSR)、揭露和透明

度、合規性、資安風險與資本適足率標準等，考量保險業與公共利益

的高度聯繫，在未來可能會出現對保險業的某些具體要求。 

D、 汙染保險(Pollution Insurance – Methods, Coverage and Beneficiaries) 

演講人：Luis Felipe Pellon 

Mariana Ferraz meniscal 

Dr. Pery Sarava Neto 

摘要：隨著環境污染事故的頻頻出現，公眾環保意識的日益增強，企

業面臨著環境污染索賠的巨大風險，迫切需要將風險轉嫁出去，環境

污染責任保險應運而生。本專題針對各會員國的環境污染法規與環境

污染責任保險業務提出問卷調查，統計結果摘要如下：  

1. 環境汙染責任是 STRICT LIABILITY 還是 FAULT BASED LIABILITY？ 

⚫ STRICT LIABILITY：巴西、哥倫比亞、芬蘭、德國、日本與土

耳其 

⚫ 介於兩者之間：澳洲、奧地利、智利、希臘、以色列、墨西哥、

紐西蘭、波蘭、葡萄牙、南非與英國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85%AC%E4%BC%97
https://wiki.mbalib.com/wiki/%E9%A3%8E%E9%99%A9
https://wiki.mbalib.com/wiki/%E9%9C%80%E8%A6%81
https://wiki.mbalib.com/wiki/%E9%A3%8E%E9%99%A9%E8%BD%AC%E5%AB%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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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ULT BASED LIABILITY：台灣與烏拉圭 

2. 在法律上對待空氣汙染、水汙染或土壤汙染有差異嗎？ 

⚫ 是：奧地利、玻利維亞、巴西、義大利、葡萄牙與英國 

⚫ 否：芬蘭、希臘、以色列、日本與土耳其 

3. 環境汙染行為發生時，處理機制中是否有相關法律制度的國家？ 

沒有相關法律制度的國家有四國：玻利維亞、德國、波蘭與俄羅斯 

其他國家皆有相關制度，舉例而言：在智利，有三種不同的程序：

法庭環境法庭)、民事法院與行政當局的罰款。 

4. 在市場上提供的環境污染保險方式：民事責任或履約保證金？ 

民事責任方式的國家有：奧地利、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

亞、芬蘭、德國、義大利、日本、墨西哥、葡萄牙、台灣、土耳其、

英國與烏拉圭 

舉例而言：在澳洲，目前市場上的主要保單的承保範圍包括：(i)承

包商的污染責任保險； (ii)純粹的財務損失保單，以彌補第三方的

財務損失； (iii)法定罰款和處罰； (iv)合同保證金和賠償金； (v)一

般責任保險保單中的環境減損責任 

5. 在法律對待固定和移動設施的規定是否有差異？ 

⚫ 是：奧地利、日本、墨西哥與波蘭 

⚫ 否：澳洲、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芬蘭、德國、

希臘、以色列、義大利、紐西蘭、葡萄牙、俄羅斯、南非、台

灣、土耳其、英國和烏拉圭。 

舉例而言：在奧地利，對採礦損害有一項特殊責任規定(奧地利

礦產資源法第 160 條)。在日本，採礦法適用於礦山經營者。該

法律規定了對此類業務的嚴格責任。一般侵權法則是適用於其

他類型的地下作業造成的環境污染(例如，建築公司進行的地下

工作)。 

6. 保險公司是否可以在保單中設計合約前告知義務？ 

⚫ 是：澳洲、奧地利、玻利維亞、希臘、義大利、日本、墨西哥、

紐西蘭、南非、土耳其與烏拉圭 

⚫ 否：巴西、智利、哥倫比亞、芬蘭、德國、波蘭、葡萄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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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灣與英國 

7. 通常會設計的合約前告知義務包括： 

⚫ 現場盡職調查 

⚫ 公司遵守環境法的歷史性 

⚫ 具有環境危害潛力的設備的製造，供應，維護，安裝，維修 

⚫ 工廠附近是否有保護區 

⚫ 是否對場所內或附近的受保護動物或植物物種有任何了解 

⚫ 披露風險性質 

⚫ 潛在的風險增加 

⚫ 公司的財務狀況 

8. 與環境污染引起的民事責任有關的主要風險包括： 

⚫ 第一方和第三方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 對違規行為的罰款和處罰 

⚫ 維修和環境清理 

⚫ 法律費用 

⚫ 違反環境義務和合同 

9. 承保範圍是否有包含罰款？ 

⚫ 是：澳洲(限民事處罰)、英國(限民事處罰)、智利與紐西蘭 

⚫ 否：奧地利、玻利維亞、巴西、哥倫比亞、芬蘭、德國、希臘、

以色列、義大利、日本、墨西哥、波蘭、葡萄牙、俄國、南非、

台灣、土耳其與烏拉圭 

10. 承保範圍是否有包含個人的精神損害？ 

⚫ 是：奧地利、巴西、智利、德國、希臘、日本、墨西哥、波蘭、

葡萄牙、俄羅斯、台灣和南非。 

⚫ 否：澳洲、玻利維亞、芬蘭、義大利、土耳其、英國和烏拉圭。 

11. 承保範圍是否有包含集體的精神損害？ 

⚫ 是：巴西、墨西哥、葡萄牙和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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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澳洲、奧地利、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芬蘭、德國、

希臘、義大利、日本、新西蘭、俄羅斯、台灣、土耳其、英國

和烏拉圭 

12. 常見的投保環境污染保險的產業經濟活動 

⚫ 工業(化工、冶金、汽車、製藥、鋼鐵、食品、紡織、塑料與造

紙) 

⚫ 採礦 

⚫ 碳氫化合物之運輸 

⚫ 能源 

⚫ 物流中心 

⚫ 倉庫 

⚫ 垃圾處理 

⚫ 油 

⚫ 農業 

二、 另參加兩場專題座談摘要如下： 

A、 新科技 -自動駕駛車、機器人、資安風險等 (New Technologies –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Robots, Cyber Risks, New Technologies and 

Insurance Process) 

主持人：Prof. Robert MerKin 

Dr. Kyriaki Noussia  

與談人：Prof. Dott. Pierpaolo Marano 

Dr. Aysegul Bugra 

摘要：新科技對保險產業的影響，包含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區塊

鏈與智能合約等，以歐盟為例，其立法秉持的三大原則為技術中立、

比例原則與正直原則；但很顯然地，利益相關者要求的是「同樣的活

動，同樣的風險，同樣的規則」原則。舉例而言：德國的 Road Traffic 

Act(RTA)已經為了納入自動駕駛車輛而增修，對於在公眾道路上的事

故，駕駛必須賠償因駕駛人之疏忽而造成第三人的損害與經濟損失，

駕駛承擔的是 fault-based liability，而車輛持有人承擔 strict liability。與

談人建議，關於自動駕駛車輛，國際間急需共同協商出一個共通的法

律。另外會議上也探討了道德上的考量，建議須考量自動駕駛車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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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與基本權利保護(如：安全性、使用者的利益與個人隱私保護等)之

間的相互關係。 

B、 保險業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of Insurers) 

主持人：Prof. Jan-Juy Lin 

Prof. Paoio Rainelli 

與談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桂先農董事長 

Bernardo Gabineski Taborda  

摘要：與談人分別就台灣、歐盟與巴西等國之公司治理概況進行分享

與討論。 

台灣部分由本中心桂董事長分享台灣之公式治理的法規架構、2013 年

〜2018 年之「強化公司治理藍圖」、2018 年〜2020 年之「新版公司治

理藍圖」，分享台灣發展公式治理的亮點(如上市櫃公司資本額超過 50

億元的企業，須依據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準則(GRI)每年發布企業

社會責任(CSR)報告書)，台灣公司治理發展之 5 大障礙(1.公司治理文

化尚未根深蒂固、2.保險公司多為家族企業、3.股東活躍程度不足、4.

揭露項目流於形式主義、質化資訊不完整與不夠國際化、5.市場紀律

不足與公司缺乏自律)及有效的公司治理所應該包含的要素(完善的公

共基礎設施、有效的市場紀律、積極和完善的公司治理文化、股東積

極行動、保險公司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積極合作)。 

歐盟部分由 Paoio Rainelli 分享實施 Solvency II 之後歐盟的公司治理值

得關注的各項要點如：Rule base v.s. principal base 的監管制度、對小型

公司的衝擊以及鼓勵保險公司合併、事前合規檢查與事後驗證制度、

揭露訊息的質與量，並分享主要的公司治理失敗案例是來自於缺乏對

潛在利益衝突的控制與監控。 

巴西部分由 Bernardo Gabineski Taborda 分享：在巴西、公司治理模式更

接近於內部系統，巴西有大量的家族企業及國有公司，股權較為集中，

故公司治理模式更關注於利益相關者。巴西的保險業公司治理實踐中，

值得一提的是自我監管，例如設立集體監察員辦公室和禁止誤導性廣

告，可有效改善市場參與者的形象。其他的例子還包括有員工認證計

劃與內控制度摘要。講者在分析了巴西監管制度和自我監管的現況後，

認為巴西的自我監管可以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並將成為一種輔助，但

絕不會對國家監督制度產生排他性作用。 

三、 另參加三場 Working Party 演講摘要如下： 

A、  FINANCIAL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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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Mariana Ferraz Menescal 

題目：惡意行為對董監事責任保險之影響 

摘要：首先介紹巴西從 1997 年以來董監事責任保險的發展現況：發行

索賠制保單，基本保障範圍包括法律費用、賠償金與和解金。近年來

巴西證券交易委員會、反壟斷監管機構與銀行管理局的處罰件增加，

但原則上惡意行為不在承保範圍內，如果被保險人在司法判決中承認

其惡意行為之責任，則必須返還保險公司先前所賠償出去的金額。 

在 2013 年 8 月，巴西反腐敗法實施，保險市場的反應是增加了惡意行

為條款，根據該條款，如果索賠涉及個人利益、詐欺、貪汙、支付佣

金、向政黨捐款，洗錢等，則為不保事項。後續的法院判例也支持保

險公司不須對董監事的非法行為提供財務補償或支持。 

B、 MARINE INSURANCE 

演講人：Luiz Roberto Leven Siano 

題目：自動駕駛船舶的法律問題與國際合作 

摘要：2015 年出現自動駕駛船舶，在 2017 年 2 月由丹麥、愛沙尼亞、

芬蘭、日本、荷蘭、挪威、韓國、英國和美國等國共同提交了一份對

於自動駕駛船舶的監管範圍界定建議，後續又在 2018 年 1 月由加拿大、

芬蘭、格魯吉亞、馬紹爾群島、挪威、韓國、土耳其提交一份對於自

動駕駛船舶的監管範圍界定建議與差異分析之提案。講者認為自動駕

駛船舶的立法目的包含以下三原則：航行安全、保護人的生命與避免

環境破壞，其法律管轄權需考量船舶擁有者、船長與船員的國籍與乘

客的國籍，並就其技術的發展、合同責任與侵權行為責任等議題做了

介紹。 

C、 STATE SUPERVISIONS OF INSURANCE 

演講人：Yves Hayaux du Tilly  

題目：外國再保險公司承擔墨西哥保險公司再保險風險的新標準和監

管風險 

摘要：墨西哥保險公司只能向在「國家再保險公司登記處(National 

Registry of Foreign Reinsurance Companies)」(以下簡稱：再保險登記處)

註冊的外國再保險公司移轉風險與承擔風險。而再保險登記處僅承認

於在「國家保險和債券委員會(National Insurance and Bonding Commission，

CNSF)」正式註冊且符合該機構規定之國際評級機構的一定財務等級

以上之再保險公司，這種「混合監督」的監管框架在拉丁美洲中被廣

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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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非經濟原因”，CNSF 第一次取消了外國再保險公司的註冊。

取消的原由在於該外國再保險公司與墨西哥保險公司簽訂的再保險合

約，被 CNSF 視為違反墨西哥法律。在 CNSF 對墨西哥分保公司採取

後續的監管措施後，分保公司承認責任，之後 CNSF 對外國再保險人

提起訴訟，最終取消其註冊。外國再保險公司現在被要求成為違反墨

西哥法律規定的墨西哥分保公司的共同責任承擔者，預估各外國再保

險公司將逐一確認他們與墨西哥公司簽訂的再保險合約是否符合墨西

哥的當地法規。而這一標準已將墨西哥監管機構的監管範圍擴大到包

括外國再保險公司。 

 
 



 17 

第四章 心得與結論  
 

本年度會議為國際保險法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Law，簡稱

AIDA)於巴西里約舉行第十五屆全球會議(World Congress，簡稱 WC) ，吸引來自國

際間保險學者專家及業者等人員參加，各國均踴躍派員參與，與會人數約 200 餘

人。我國部份，除本中心桂先農董事長與本人出席外，台灣保險法學會林建智副

理事長、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卓俊雄總經理及劉彥銓資深專委、新光人壽

高文才律師等人亦一同出席參與會議，與 AIDA 各會員國之與會代表進行交流。

會議中透過議題分享及交流，可讓與會人員瞭解全球保險法規發展趨勢，以及面

臨之新課題與挑戰，收穫良多，謹就參加本次心會議心得與建議如下： 

 

1. 本次會議就保險契約簽訂前之告知義務、新科技、保險業公司治理與污染保

險等四大主題進行各會員國之問卷調查，參與的國家共有 28 國，包含阿根廷、

澳洲、奧地利、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丹麥、芬蘭、

法國、英國、德國、希臘、以色列、日本、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波蘭、

葡萄牙、俄羅斯、塞爾維亞、南非、 瑞士、台灣、土耳其和烏拉圭等國家，

涵蓋世界各大洲，並將問卷調查結果之匯集成研究報告，國際性比較之研究

成果相當可貴 

 

2. 因本年度會議為四年一度的全球會議，一併進行了 AIDA 主席、各區副主席與

各 Working Parties 主持人之改選，本中心身為會員亦參與了選舉過程，了解

AIDA 選舉流程與部分會務之執行狀況。另外，本次舉行地點為巴西里約熱內

盧，雖然距離台灣相當遙遠，但可藉由本次行程踏足南美洲，並與其他各國

與會人員交流，實為難能可貴之經驗。 

 

3. 建議本中心未來持續參與 AIDA 之各項活動，包含亞洲區會議與全球性會議，

以瞭解全球保險動態，掌握最新國際保險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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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出席2018全球會議(WC)參加人員名單 

附錄二、2018全球會議(WC)議程   

附錄三、會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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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出席2018全球會議(WC)參加人員名單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桂先農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處長 黃慕淳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總經理 卓俊雄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資深專委 劉彥銓 

台灣保險法學會 副理事長 林建智 

新光人壽  高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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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8全球會議(WC)議程   

 

       

  

 



 21 

 

 

 

 

 



 22 

 

 

 

 

 

 

 

 

 

 



 23 

 

 

 

 

 

 

 

 

 

 

 

 

 

 

 

 

 

 

 

 

 

 

 

 

 

 

 

 

 

 

 

 

 

 

 



 24 

 

 

 

 

 

 

 

 

 

 

 

 

 

 

 

 

 

 

 

 

 

 

 

 

 

 

 

 

 

 

 

 

 

 



 25 

 

 

 

 

 

 

 

 

 

 

 

 

 

 

 

 

 

 

 

 

 

 

 

 

 

 

 

 

 

 

 

 

 

 



 26 

 

 

 

 

 

 

 

 

 

 

 

 

 

 

 

 

 

 

 

 

 

 

 

 

 

 

 

 

 

 

 



 27 

附錄三、會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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